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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２次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6月 9日（星期四）12時 40分 

會議形式：U Meeting線上視訊 

主席：鄭院長石通 

出席：丁代表照棣、胡代表哲明、高代表文媛、黃代表偉邦、楊代表健志、 

董代表桂書、冀代表宏源、謝代表旭亮、韓代表玉山；何代表傳愷、 

余代表榮熾(請假)、李代表宗徽、李代表金美、柯代表佳吟(請假)、 

張代表麗冠、閔代表明源(請假)、楊代表啓伸、溫代表進德、靳代表宗洛、 

鄭代表貽生；李代表中芬；蘇代表呈旭(請假)；白代表韻翎 
(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張秘書倩妮、陳助理昱臻         記錄：許芳瑜行政組員 

壹、報告事項： 

一、 本院國際學術交流中心 111年 1月至 5月之重點業務，提會報告。 

說明： 

(一)海外教育及國際學術交流，分述如下表： 

業務項目 活動 活動日期 內容 說明 

海外教育 

1.日本 NIG 暑期實
習課程 

111/06/16 

至 

111/07/27 

選送生技系陳丹鳳 

(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 
  

2.日本筑波大學碩
士雙聯學位計畫 

110-2 薦送生技系游承翰  

3.日本京都大學院
級交換計畫 

110-2 薦送生科系余承庭  

4.日本大阪大學院
級交換計畫 

110-2學期 薦送生科系楊育昇 因疫情取消交換 

111-1學期 
薦送生科系張芯語、 

 生技系白韻翎 
 

國際交流 

1.110-1 期末國際生
交流會 

111/01/21 

(線上辦理) 
舉行國際生期末聚會 因疫情，改為線上辦理。 

2.110-2 期初國際生
交流會 

111/02/10 

(線上辦理) 
舉行國際生期初歡迎會 因疫情，改為線上辦理。 

3.馬希竇大學國際
學院交換計畫說
明會 

111/04/06 
邀請泰國馬希竇大學蕭
孟昕博士介紹交換計畫 

因疫情，改為線上辦理。 

4.週三午間系友座
談會 

111/04/20 
邀請生科系系友 

饒益品英文演講 
因疫情，改為線上辦理。 

5.邀請國外學者 3-5月 

法國科學院院士 Prof. 

Jean-Marc Egly 

(玉山學者計畫獎助) 

合授基因表達與調控課
程，客座期間使用學術
交流中心 3F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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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學位生新生及在學生獎助金、僑生獎學金，目前完成審查排序。 

1.依校國際字第 1100090566 號辦理「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際學位生

新生獎助助學金(含學士班助學金及碩博士班優秀研究生獎學金)之

排序審查」(報告附件 1-1)(略)，本院 111 年度新生獎助金配額為學

士班 1 名、碩士班 3 名、博士班名額不限。該審查作業已於本(111)

年 1月 6 日主管會議完成，審查結果詳報告附件 1-2(略)。 

2.依校學字第 1110031806 號辦理「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所優秀

僑生獎學金申請案之排序審查」(報告附件 2-1)(略)，該審查作業已

於本(111)年 5月 17 日國際事務委員會完成(報告附件 2-2)(略)，並於

5月 20日送校，由學務處僑陸組決議。 

3.依校國際字第 1110022842 號辦理「111 學年度生科院國際學位生助

學金、國際優秀研究生獎學金在校生新申請案、以及國際優秀研究

生獎學金續領申請案之排序審查」(報告附件 3)(略)，本院 111 年度

在學生獎助金配額為學士班 1 名、碩士班 1 名、博士班名額不限。

該審查作業已於 111 年 5月 17日國際事務委員會完成。 

(三)本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國際化經費原則上優先補助學生(略) 

二、 本院與京都大學擬簽訂之學術交流備忘錄之續約草案，提會報告。 

說明： 

(一) 本院與日本京都大學農學部及農學研究科自 2013 年締結交換學生備

忘錄，因原備忘錄將於本年年底到期，經雙方洽談，為深化雙方學術

交流合作，擬續訂原約。 

(二)  檢附合約提案中文說明、交換學生備忘錄草案英文版及 2017 年之續

約(報告附件 4)(略)。 

(三) 本案屬舊約之續訂，且內容無重大改變，故於本(111)年 5 月 17 日本

中心國際事務委員會決議通過續約，後續將請院長簽署後，寄發備忘

錄至姊妹校該單位加簽。 

貳、討論事項： 

一、本院國際學術交流中心提：本院與南加州大學擬簽訂之學術交流合

約草案，提會討論。 

說明： 

(一) 本院與南加大文理學院經洽談，擬簽訂學術交流合約。 

(二) 檢附兩校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草案英文版(附件 1)(略)。 

(三)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與境外教育研究機構訂定學術合作書面約定注意

要點」規定，本案須通過院務會議，簽請院長核定後，向國際處及教

務處提出，並依回覆意見修改後，方能簽署合約。 

決議：通過。 

二、生命科學院提：各系所 112-114 學年度教師員額使用及缺額規劃情

形，提會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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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院各系所 112-114 學年度教師員額規劃案，業經 111年 5 月 30日，

本院 110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初審完畢；有關會議紀

錄及附件請參閱附件 2(略)。 

(二)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員額流通辦法」第四條規定，經

小組初審後之規劃員額，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付諸施行。 

決議：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時 10分。 


